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恩主公醫院牙科孕婦注意事項 

懷孕期間的口腔保健非常重要，適當的牙科治療不僅保護媽媽，也有助於胎兒的健

康發展。以下是孕期牙科治療的安全建議與注意事項： 

 

建議治療時機：第二孕期（13–27 週） 

此階段胎兒器官已發育完成，孕婦較能躺臥接受治療，風險較低。 

 

安全藥物與麻醉 

局部麻醉（如利多卡因 Lidocaine）安全有效。 

常用安全藥物包括青黴素(Penicillin)、阿莫西林 (Amoxicillin)、頭孢類 

(Cephalexin) 與普拿疼(Paracetamol/Acetaminophen)。 

禁用：四環黴素 (Tetracycline)、伊布普芬 (Ibuprofen) 尤其第三孕期。 

 

診療注意事項 

X 光建議延後至產後。 

避免長時間仰躺，應偏左側臥或中途坐起休息以預防低血壓與不適。 

 

治療優先順序與口腔保健 

急性疼痛、感染、膿瘍等應立即處理，避免併發症。 

美容性治療如漂白、植牙可延後。 

延誤治療可能導致感染擴散至全身， 

引發敗血症增加流產、早產或胎兒發育異常風險。 

孕期荷爾蒙變化易引起牙齦問題及酸蝕，仍建議定期洗牙與檢查。 

 

 

 

 

 

 

恩主公醫院牙科關心您! 

牙科部電話: (02)2672-3456 轉 3101 / 3102 

 

為了您的口腔健康，敬請合作！謝謝！ 


